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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」 

疑義解答(Q&A) 

五十、對於客戶不提供自我證明文件或證明文據者，金融機構應如

何辦理？(109 年 1月 16 日修訂)  

答： 

(一)新帳戶部分，按 OECD CRS 常見問答說明，取得新帳戶持

有人自我證明文件對 CRS 有效實施至關重要，各國應具備

對帳戶持有人及(或)金融機構足以產生重大影響之強力措

施，俾確保及時取得有效自我證明文件。考量金融機構取

得新帳戶持有人有效之自我證明文件為應執行盡職審查程

序之一環，我國金融機構如未能於新帳戶開立取得有效之

自我證明文件，即未符合新帳戶盡職審查程序規定，可依

稅捐稽徵法第 46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論處，查澳洲、香港

等國家(地區)亦定有類似法令規定。 

(二)既有帳戶部分，金融機構就保存之證明文據或電子紀錄，

或依法律規定或為管理客戶關係目的保存之資訊，審查帳

戶持有人居住之國家(地區)，自我證明文件或證明文據係

作為佐證金融機構依上述審查結果與事實不符之文據(詳

參第 37 條第 1 項及第 42 條第 2 項規定)。金融機構就既

有個人帳戶進行電子紀錄搜尋及紙本紀錄搜尋，僅查得帳

戶持有人外國轉信地址或代收郵件地址，查無第 36 條第 1

項第 2 款第 1 目至第 5 目任一指標，且無法取得帳戶持有

人之自我證明文件及證明文據，應申報該個人帳戶為無資

訊帳戶。 

五十六、申報金融機構得否合併計算客戶於該機構及其關係實體所

有金融帳戶之總餘額或價值？(109 年 1 月 16 日修訂) 

答：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下，申報金融機構電腦系統得

具連結客戶帳戶資訊之識別碼及加總餘額或價值功能；倘申

報金融機構電腦系統具前揭功能，依本辦法第 49 條第 1 項，

應合併計算客戶於該機構及其關係實體持有金融帳戶之總餘

額或價值，以判定是否符合本辦法規定名詞定義及盡職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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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金額門檻，例如第 22 條第 3 項與第 4 項規定之較低資

產帳戶與高資產帳戶、第 23 條 1 款與第 2 款規定之被排除

帳戶，及第 41條規定之既有實體盡職審查程序等。 

五十六之一、申報金融機構應否合併申報客戶於該機構及其關係實

體所有金融帳戶之總餘額或價值？(109 年 1 月 16 日

增訂) 

答：我國電子申報檔案格式「CRS_XML_元素表」係參考 CRS 

User Guide 訂定，按其圖示說明，申報金融機構係依帳戶

別逐一申報各該帳戶之餘額或價值，而非依帳戶持有人別合

併申報其所有金融帳戶之總餘額或價值。為符國際間通用方

式，以利資訊傳輸，申報金融機構應依規定之申報檔案格式

申報。 

五十九之二、申報金融機構管理之較低資產帳戶或實體帳戶如於

108 年間關戶，嗣於 109 年 6 月申報後方辨識為應申

報帳戶。申報金融機構於 110 年 6 月申報時，應否包

含前述已關戶之帳戶資訊？如是，應申報哪些資訊？

(109 年 1月 16 日修訂) 

答： 

(一)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，申報金融機構應申報依盡職審查程

序認定為應申報帳戶所屬年度之帳戶餘額或價值(如帳戶

於年度中終止，應予註明)及同項第 5 款至第 7 款規定支

付或記入各類型帳戶之收入總額資訊。依此，於 108 年間

終止之較低資產帳戶或實體帳戶，經申報金融機構依盡職

審查程序於 109 年間認定為應申報帳戶，未及依第 51 條

規定於 109 年 6 月申報，該機構應於 110 年 6 月向稅捐稽

徵機關申報該帳戶 108 年度相關資訊，包括註明帳戶於年

度中終止、帳戶餘額或價值及該帳戶終止前之收入總額資

訊等。 

(二)第 50 條係參考 CRS 第 1 節及其註釋訂定，有關終止帳戶

之帳戶餘額或價值，按 CRS User Guide 說明，申報金融機

構應於帳戶餘額或價值欄位輸入零。為符國際間通用方式，



3 

以利資訊傳輸，申報金融機構應依規定之申報檔案格式申

報。 

六十二之一、申報金融機構 109 年起每年 6 月應申報哪些帳戶之資

訊？(109 年 1月 16 日增訂) 

答：依第 51 條規定，申報金融機構應於每年 6 月申報「應申報

帳戶」及「無資訊帳戶」(詳第五十題答(二)後段)相關資訊；

無前述帳戶者，亦應申報註明。 


